
臺
南
市
衛
生
所
對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者
之
運
用
概
況

A別
-
-
z

推
動
醫
療
保
健
業
務
，
使
民
眾
獲
得
適
當
的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，
一
直
是

政
府
的
重
要
措
施
。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的
目
的
最
終
在
增
進
民
眾
之
健

康
，
故
舉
凡
與
健
康
之
增
進
、
疾
病
之
預
防
有
關
任
務
，
均
在
其
業
務
範

圈
。
我
國
基
層
醫
療
保
龍
服
務
的
工
作
策
略
有
四
，
分
別
是

.. 

付
提
供
以
社

區
為
導
向
的
基
層
保
健
醫
療
服
務
，
抖
落
實
轉
介
制
度
，
並
加
強
社
區
資
源

的
利
用
，
向
發
展
基
層
保
健
醫
療
服
務
資
訊
體
系
，
倒
加
強
基
層
衛
生
教
育

的
工
作
。
尤
其
在
第
四
項
部
分
，
為
擴
大
民
萃
的
參
與
，
建
議
組
織
各
個
鄉

鎮
市
區
的
衛
生
促
進
委
員
會
，
結
合
地
方
上
熱
心
公
益
的
人
士
。
社
區
衛
生

促
進
委
員
會
在
社
區
醫
療
方
面
應
執
行
的
任
務
包
括
:
籌
組
訓
練
社
區
急
救

隊
，
籌
組
社
區
保
健
隊
為
民
眾
量
血
壓
、
驗
尿
，
籌
組
社
區
義
工
隊
至
醫
療

單
位
協
助
工
作
，
針
對
當
地
特
殊
疾
病
，
發
動
防
治
工
作
，
並
視
地
方
之
需

要
，
協
調
當
地
或
附
近
地
區
開
業
醫
師
，
輪
流
至
偏
遠
衛
生
室
門
診
(
蕭
仟

伶
'
民
八
十
七
)
。
在
社
區
保
健
方
面
，
則
以
參
與
衛
生
局
、
所
的
保
健
工

作
，
發
起
全
民
衛
生
保
健
活
動
，
籌
組
衛
生
保
健
班
，
聘
請
專
家
講
習
或
演

串
戶p
h
ι
d
刊
，
t「
什
川4

4
t
m
-
4
4
小
、
4
4布

講
。
以
上
顯
示
志
願
服
務
者
(
以
下
簡
稱
志
工
)
參
與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
的
重
要
。
在
實
務
運
作
中
，
以
台
灣
地
區
為
例
，
直
接
提
供
民
眾
基
層
醫
療

保
健
服
務
的
單
位
為
衛
生
所
。
目
前
台
灣
省
二
十
一
縣
市
每
一
鄉
、
鎮
、
市

均
設
有
衛
生
所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共
有
三
百
六
十
九
所
鄉
鎮
市
區
衛
生

所
，
其
分
布
如
下

.. 

台
灣
省
三
百
三
十
八
所
衛
生
所
、
台
北
市
十
二
區
衛
生

所
、
高
雄
市
十
一
區
衛
生
所
、
金
門
縣
四
所
、
連
江
縣
四
所
，
其
中
台
灣
省

三
百
三
十
八
所
衛
生
所
隸
屬
於
該
縣
市
衛
生
局
，
兼
受
鄉
鎮
市
長
之
督
促
，

辦
理
各
該
轄
境
內
衛
生
保
健
事
宜
(
阮
玉
梅
，
民
八
十
九
)
。

然
而
，
衛
生
所
護
理
人
員
的
主
要
工
作
為

.. 

1

門
診

.. 

產
前
、
產
後
、
家
庭
計
畫
、
健
檢
、
中
老
年
病
及
一
般
門
診

等

2

地
段
管
理

.. 

家
庭
訪
視
、
巡
迴
診
療
、
社
區
團
體
衛
教
等
。

3

傳
染
病
防
治

.. 

肝
炎
、
登
革
熱
、
結
核
病
等
等
傳
染
病
防
治
。

4

學
校
衛
生
:
各
種
預
防
接
種
一
等
。

5
行
政
及
其
他
﹒
報
表
、
聯
繫
、
轉
診
、
在
職
教
育
等
等
。

現
有
公
共
衛
生
護
士
人
力
，
台
灣
省
負
擔
人
口
數
一
萬
人
以
上
者
佔
四

二
﹒
三
%
'
五
千
至
一
萬
人
者
佔
二
三
﹒
三
%
'
低
於
五
千
人
者
佔
三
四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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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%
。
但
低
於
五
千
人
者
多
為
分
散
於
山
地
鄉
乏
衛
生
室
;
高
雄
市
則
負
擔

人
口
在
一
萬
以
上
者
高
達
八
二
﹒
五
%
'
五
千
至
一
萬
者
佔
一

﹒

七
五
%
。

就
服
務
人
口
數
來
看
，
台
北
市
平
均
每
一
一
種
產
人
員
的
服
務
人
口
數
約
為
一

萬
五
千
人
，
高
雄
市
約
為
一
萬
六
千
人
，
台
灣
省
約
為
八
千
人
(
蕭
抒
伶
，

民
八
十
七
)
。
整
體
來
看
，
台
灣
地
區
平
均
每
位
護
產
人
員
服
務
的
人
口
數

約
為
八
千
四
百
人
。
據
亨
倫
的
說
法
，
最
低
標
準
之
人
力
配
置
應
每
五
千
人

口
至
少
一
位
公
共
衛
生
護
士
，
我
國
公
共
衛
生
護
理
人
員
工
作
之
艱
辛
可
見

一
斑
(
阮
玉
梅
，
民
八
十
五
)
。
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的
基
本
服
務
單
位

1

衛
生
所
對
社
區
民
眾
提
供
的
服
務

多
達
百
項
以
上
，
如
何
在
人
力
負
荷
吃
緊
的
情
況
下
，
充
分
應
用
社
區
資

源
，
與
志
願
服
務
者
一
起
努
力
，
達
成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的
目
標
，
在
二

十

一
世
紀
更
顯
重
要
。

台
南
市
依
地
理
行
政
區
域
，
將
全
市
劃
分
為
七
區
，
每
區
皆
有
管
轄
之

衛
生
所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左
右
，
各
區
衛
生
所
即
招
募
志
工
參
與
業
務
。
衛

生
局
保
健
課
則
自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因
衛
生
署
推
展
婦
癌
三
年
計
劃
'
推
展
社

區
到
點
的
篩
檢
活
動
而
招
募
志
工
。
綜
觀
我
國
對
志
願
服
務
的
相
關
資
料
，

多
集
中
在
個
人
層
次
之
人
力
及
時
間
的
調
查
，
對
於
以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機
關

為
單
位
的
志
願
服
務
活
動
，
或
是
整
個
志
願
服
務
部
門
的
人
力
、
時
間
、
金

錢
、
資
訊
等
，
則
資
料
較
少
(
鄭
讚
源
，
民
八
十
六
)
。

因
此
本
研
究
欲
探
討
台
南
市
各
區
衛
生
所

.. 

1
志
工
人
數
及
其
組
成
之
特
質

。

2

志
工
對
於
參
與
衛
生
所
服
務
事
務
的
概
況
及
想
法
。

3
志
工
管
理
者
之
特
質
。

4
各
區
衛
生
所
管
理
者
招
募
志
工
方
法
以
及
管
理
志
工
的
策
略

5

各
區
衛
生
所
管
理
者
運
用
志
工
狀
況
及
成
效
。

研
究
架
構

研
究
者
根
據
研
究
目
的
並
查
證
國
內
外
相
關
文
獻
後
，
所
擬
定
之
研
究

架
構
如
圓
了
，
即
志
工
特
質
(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職
業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參
與
服

務
時
間
)
與
想
法
，
和
管
理
者
特
質
、
理
念
與
管
理
策
略
對
衛
生
所
運
用
志

工
狀
況
及
成
效
之
影
響
。

管攻者

特賀

年齡

4生 JJ'J

職業

教育程度

想法

‘一一一旬，

志工

特賀

年齡

4生)íIJ

職業

教育程度

想法

\\~ / 
| 管理策略 」

各區衛生所運用志工狀況及成效

腳
研
究
方
法

之致成h一
壹
、
研
究

制
對
象

仙
台
南
市
依
地
理

何
行
政
區
域
，
將
全
市

做
分
為
北
、
東
、
南
、

的
西
、
中
、
安
南
、
安

吋
平
共
七
區
，
每
區
皆

做
有
管
轄
之
衛
生
所
。

與而
本
研
究
對
象
為
參
與

如
干位

台
南
市
七
區
衛
生
所

一
服
務
的
志
工
及
該
所
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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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志
工
管
理
者
。

貳
、
研
究
工
具

一
、
開
卷

針
對
研
究
目
的
l

與
2

，
由
研
究
者
自
擬
結
構
式
問
卷
，
資
料
皈
集
包

括

付
志
工
特
質

.. 
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服
務
區
域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
最
小
子
女
年
齡
及
從
事
職
業
。

口
志
工
參
與
衛
生
所
服
務
事
務
的
概
況
及
其
想
法

1

目
前
服
務
狀
況

•. 

於
本
所
從
事
服
務
的
時
間
及
近
三
個
月
參
與
服
務

的
狀
況
、
有
無
參
與
其
他
志
工
服
務
、
有
無
考
慮
參
與
他
種
志
工
服
務
、
當

初
參
與
服
務
之
動
機
、
參
與
服
務
的
項
目
、
是
否
能
勝
任
目
前
服
務
的
項

目
、
想
增
加
或
減
少
的
服
務
項
目
。

2

參
與
狀
況

•• 

是
否
曾
經
參
加
志
工
訓
練
課
程
、
如
何
知
道
衛
生
所
招

募
志
工
(
宣
傳
方
法
)
的
消
息
、
覺
得
衛
生
所
招
募
志
工
較
有
效
的
宣
傳
方

法
、
與
工
作
人
員
或
其
他
志
工
互
動
過
程
中
有
無
曾
經
發
生
問
題
。

3

對
管
理
者
之
建
議

•. 

是
否
有
些
定
期
的
憲
會
、
覺
得
能
吸
引
在
此
長

期
服
務
的
原
因
、
期
望
衛
生
所
能
增
加
獎
勵
志
工
的
方
式
，
以
及
對
護
理
長

與
工
作
人
員
的
建
議
。

-
一
、
志
工
管
理
存
之
訪
談
指
引

針
對
研
究
目
的
3
、
4

、
5
，
研
究
者
研
擬
管
理
者
資
本
資
料
及
訪
談

指
引
，
基
本
資
料
包
括
: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職
稱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服
務
年
資

等
，
而
志
工
管
理
者
訪
談
內
容
包
括
以
下
問
題

.. 

H
志
工
招
募
與
培
訓
.. 

1

本
所
如
何
招
募
志
工
(
宣
傳
方
法
)
?
有
無
限
制
報
名
條
件
?
(
如

會
識
字... 

)
認
為
招
募
方
式
可
改
進
芝
處
?

2

本
所
志
工
有
無
接
受
訓
練
課
程
?
課
程
內
容
為
何
?
(
請
提
供
資
料

檔
)
您
認
為
可
以
再
加
強
的
地
方
?

同
志
工
運
用

.. 

1

目
前
本
所
志
工
有
多
少
人
?
是
否
有
志
工
的
資
料
檔
?
其
流
動
率
為

可
?

'aqEE 

2

目
前
衛
生
所
給
予
志
工
服
務
的
業
務
項
目
?
您
認
為
他
們
是
否
能
勝

任
這
些
服
務
?
您
認
為
未
來
還
可
以
擴
大
讓
志
工
參
與
的
業
務
為
何
?

3

請
說
明
目
前
衛
生
所
運
用
志
工
之
狀
況
、
困
難
與
成
效
。

同
志
工
管
理
策
略

.. 

1

目
前
本
所
如
何
管
理
志
工
們
?
管
理
上
碰
到
的
困
難
?
使
用
的
策
略

為
何
?2

本
所
志
工
們
是
否
有
定
期
的
廠
，
會
(
在
職
訓
練
、
檢
討
會
、
聯
絡
感

情
的
娛
樂
緊
會
)
?

3

本
所
志
工
們
對
管
理
有
何
期
望
或
意
見
時
，
他
們
如
何
與
所
內
的
人

溝
通
想
法
?

4

您
認
為
能
夠
吸
引
志
工
長
期
服
務
的
原
因
為
何
?
可
再
加
強
或
改
進

的
地
方
?一

、
問
卷
及
訪
談
指
引
之
倌
蚊
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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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者
於
資
料
收
集
前
，
先
告
知
衛
生
局
保
健
課
課
長
研
究
計
劃
'
經

由
訪
談
深
入
瞭
解
衛
生
局
目
前
對
志
工
管
理
之
政
策
與
推
行
狀
況
後
，
設
計

問
卷
與
訪
談
指
引
.. 

先
請
衛
生
局
保
健
處
課
長
與
東
區
護
理
長
進
行
專
家
效

度
的
確
認
;
問
卷
修
訂
後
，
由
七
位
志
工
試
填
以
確
認
表
面
效
度
無
問
題
，

方
進
行
資
料
收
集
。

參
、
收
集
與
分
析

徵
得
衛
生
局
同
意
後
，
委
請
課
長
公
文
告
知
各
區
護
理
長
協
助
資
料
收

集
，
資
料
收
集
時
間
為
九
十
年
五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於
管
理

者
訪
談
部
分

.. 

由
研
究
者
向
衛
生
所
主
管
(
護
理
長
或
主
任
)
說
明
研
究
目

的
後
，
依
訪
談
指
引
訪
談
同
意
參
與
研
究
之
志
工
管
理
者
七
位
。
訪
談
過
程

於
徵
得
受
訪
者
同
意
後
以
鐵
音
方
式
進
行
。
訪
談
後
，
委
請
專
人
將
訪
談
錄

音
打
字
，
再
由
研
究
者
重
複
閱
讀
訪
談
內
容
，
得
一
整
體
概
念
後
選
取
有
意

義
部
分
綜
合
整
理
並
分
析
。

志
工
部
分
，
由
各
所
管
理
者
提
供
志
工
人
員
相
關
資
料
(
姓
名
、
電

話
、
地
址
)
，
以
郵
寄
問
卷
方
式
普
查
志
工
特
質
及
想
法
，
請
其
填
寫
後
以

回
郵
信
封
寄
回
。
回
收
問
卷
於
確
認
資
料
完
整
無
誤
後
，
即
進
行
編
碼
並
輸

入
電
腦
，
以
切
可
切
的
\
叮
叮
∞

-
O版
套
裝
軟
體
進
行
資
料
分
析
，
結
果
以
百
分
比
、

平
均
數
、
標
準
差
等
呈
現
。

研
究
結
果

、
乏
正
問
卷
結
呆

台
南
市
七
區
衛
生
所
志
工
人
員
，
計
一
百
一
十
四
位
，
問
卷
寄
出
一
百

一
十
四
份
，
回
寄
八
十
二
份
，
表
一
呈
現
各
區
志
工
問
卷
回
收
情
形
，
回
收

率
最
高
達
百
分
之
百
，
最
低
僅
四
一
﹒
七
%
，
總
回
收
率
為
七
一
﹒
九
%
。

問
卷
結
果
分
項
敘
述
如
下
.. 

付
志
工
特
質

表
二
呈
現
志
工
人
口
學
特
質
，
顯
示
九
七
﹒
六
%
的
志
工
為
女
性
.. 

年

齡
多
介
於
四
十
一
至
五
十
歲
，
有
四
一
﹒
五
%
'
次
為
五
十
一
至
六
十
歲
，

有
三
七
﹒
八
%
'
平
均
年
齡
五

十
一
﹒
一
歲
﹒
教
育
程
度
以
高

中
(
職
)
佔
多
數
，
有
四
十
﹒

二
%
，
國
(
初
)
中
有
二
六
﹒

八
%
'
小
學
有
二
三
﹒
二
%

.. 

婚
姻
狀
況
，
九
+
﹒
二
%
為
已

婚
，
僅
三
﹒
七
%
為
未
婚
.. 

多
，

數
志
工
為
無
職
業
，
有
五
七
﹒
幻

三
%
'
次
為
有
專
職
者
，
計
二
收

八
-
O
%
;
最
小
子
女
年
齡
多
本

介
於
二
十
一
至
三
十
歲
及
十
一
時

至
二
十
歲
，
分
別
為
三
七
﹒
八
志

%
與
三
十
五
%
。
前

口
服
務
概
況
與
服
務
想
法
台

表
三
顯
示
參
與
衛
生
所
服
一

務
之
志
工
，
有
四
三
﹒
九
%
已
表

區域 寄出(份〉寄回(份)回收率(% ) 

東區 41 38 92.7 
西區 13 6 46.2 

南區 12 5 4 1.7 

北區 21 13 6 1.9 

中區 9 7 77.8 

安平區 10 5 50.0 

安南區 8 8 100.0 

總計 114 82 71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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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=82 

項目 人數 (N) 百分比(%) 平均

4生別

男 2 2.4 

女 80 97.6 

年齡 5J.J 

31-40 7 8.5 

41-50 34 41.5 

51-60 31 37.8 

61 且上 10 12.2 
教育程度

不 1:1，宇 1.2 

小學 19 23.2 

國(初)申 22 26.8 
高中(軍車) 33 40.2 
大專臥土 7 8.5 

蛤姐狀;J!.

已婚 74 90.2 
車蛤 3 3.7 
離婚 2 2.4 
皇軍車 2 2.4 
分居 1.2 

戰輩

且是 47 57.3 
專職 23 28.0 

是職 12 14.6 

最小子女年齡﹒ 22.5 
無小菇 3 3.7 

10 以干 B 9.8 

11-20 25 30.5 

21-30 31 37.8 

31 -40 12 14.6 
的以主 3 3.7 

在二 台南市衛生所志且特質服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次
為
一
至
二
年
，
有
二
八
﹒
O
%
;
八
六
﹒
六
%
志
工
有

參
加
訓
練
課
程
;
而
參
與
其
他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有
六
二
﹒
二
%
.. 

過
半
數
志

工
無
考
慮
再
參
與
其
他
服
務
，
佔
六
一
﹒
O
%
;
近
三
個
月
的
服
務
狀
況
，

多
為
每
三
至
四
過
服
務
一
次
，
有
二
三
﹒
二
%
'
次
為
一
至
二
週
服
務
一

次
，
有
二
二
﹒
O
%

.. 

志
工
參
與
服
務
之
動
機
，
為
服
務
他
人
者
，
高
達
七

四
﹒
四
%
'
次
為
充
實
自
己
，
有
六
七
﹒
一
%
'
貢
獻
社
會
有
四
一
﹒
五

N=82 告南市衛生所怠工之服務概況與想法

人數 (N) 百分比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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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

司長三

'li 目
服務時間

3 個月內

4-6 個月

丰年主 l 年

1 -2 年

2-3 年

3 年以上

麥加訓練課程

且在

有

!f-與其他服務

無

有

考處!f-~耳其他服務

否

是

近三個月服務狀況

1-3 天

4-6 天

1-2 週

3-4 i且

1-2 個月

2 個月且土

字典動機

服務他人

充實自己

貢獻社會

結交朋友

做好事/稍陰德

其他

括%為認有工篩%鄰提消 包需無二% 發%

網，由為一宣檢，里及息 括要困八， 揮
志(到路再志最位傳時其長，來表(四)美再難﹒量表(三)所結
工志公者工有是、得他推有源五志工增者 O 身四志長交
管工告為協效主報知包 午，呈工、加居%高顯工。朋
理管、在助之動紙、括薦一多現招服服多，體示運 友
方理電門我三幫、工阱，﹒數志募務務，美重志用 有
面 視診人項忙自作參有 O 為工 台項有工有工狀 三
由 宣張，招;己人加二%鄰徨 業目九文七服況 一
表 傳貼有募士苟員活三，居知 務，八書六務

及招八 心 、有﹒最﹒項
呈 報募 yL 方工問及動﹒次親招 輔七八少八日
現 紙海﹒式們，志或二為友募 導 0%'%'

刊報八 求回台南市衛生所志工服務項目 N叫 及僅，以
與 登% 可其七僅三量協
T 。有， !項目 人數 (N) 百分比(%叫 他%一﹒血助
荐 的次|服務項目 | 所七壓報
人 一篇|協助制登記 73 側 | 內而二%有到
首 .說|量身晶體重 的 削 | 服其%四登
F丈 Y們 量血壓 34 4 1.5 

主 七里|活動禾範 23 28.0 務餘表其一記
動 %長 |衛敘說明 12 14.6 。志示勝 . 為
情 ，推 |文書、美工 3.7 工有任五最
形 其薦|其他 6.1 想些情%多
? 他 , I勝任情況 | 增困況
九 招有|無困難、可勝任 81 98.8 加難，活有

七 募四|有些困難 1.2 服;以動八
方六 |想增減服務項目 | 務表訂示九

六 式﹒|吾 兒 70.7 項示勝範
% 包三|是 24 ~J 目不任有 O

八
%
，
其
他
則
包
括
可
增
廣
見
閩
、
打
發
時
間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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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相
處
愉
快
.. 

摩
會
狀
況
，

六
五
﹒
九
%
有
聯
誼
會
，
四

六
﹒
三
%
有
在
職
訓
練
，
三

一
﹒
七
%
有
檢
討
會
.. 

長
期
於

衛
生
所
服
務
原
因
，
多
數
表
示

因
工
作
氣
氛
愉
快
，
有
七
二
­

O
%
'
可
學
習
新
事
務
者
，
有

六
七
﹒
一
%
，
可
獲
得
成
就

感
，
有
四
五
﹒
一
%
'
服
務
環

境
安
全
，
有
三
五
﹒
四
%
，
其
他
包
括
可
增
廣
見
聞
以
及
歡
喜
心

.. 

期
望
衛

生
所
增
加
獎
勵
方
式
，
以
提
供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為
最
多
，
有
七
五
﹒
六
%
'

次
為
舉
辦
串
串
餐
旅
遊
，
有
三
二
﹒
七
%
，
但
有
七
﹒
三
%
志
工
認
為
既
是
自

願
服
務
即
不
需
獎
勵
;
建
議
管
理
者
方
面
，
希
望
增
加
訓
練
課
程
為
多
數
，

有
三
九
﹒
O
%
'
次
為
無
建
議
，
有
三
七
﹒
八
%
，
而
希
望
多
給
予
支
持
鼓

勵
者
，
有
三
二
﹒
九
%
，
其
他
建
議
包
括
加
入
人
力
銀
行
。

台南市衛生所志工招募消息來源 N=82

人數 (N) 百分比(%)

AM292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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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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勻
，
令

3
2
d

啊
，
色
，1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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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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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

項目

符扭扭募消息來源

鄰居統友

那里長

海報單張

電台廣描

其他

有效招募方式

志工協助找人

都呈長

門診張貼海報

找人立傳
電台廣ìt

海報單張

其他

M) .b 

9MFod 8.( 
L
r一
比

一
分

-
百

捏
一-) 

體
甘
-
N

Z
-
r
t、

志
一
數

卅
一
人

生
f t l 

前必
叫

，
“
回

65.9 

46.3 

31.7 

14.6 

3.7 

72.0 

67.1 

45.1 

35.4 

30.5 

29.3 

3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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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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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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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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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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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六

項目

互動畸形

相處愉快

曾直且不合

員五態度不住

~會狀況

有聯誼會

有在職訓練

有按討會

且在聚會

共也

長期服務原因

工作氣氣愉怯

學習新事物

4藍得成抗議

環境安全

結交好/.i..

受尊重

其他

期望增加獎勵方t

免費健康撿查

舉辦笨餐旅遊

口頭鼓勵

石且謝卡、獎狀

其他

建議

增加訓練課程

且在

J 于主4年鼓勵
提棋溝通管道

態度且純切

Jtl也

-
一
、
乏
正
管
理
香
訪
談
結
呆

管
理
者
特
質

.. 

七
位
志
工
管
理
者
皆
為
護
理
長
，
平
均
年
齡
四
七
﹒
四

歲
，
五
十
歲
以
上
者
有
四
位
，
其
中
五
位
為
護
專
畢
業
，
六
位
已
婚
;
於
衛

生
所
之
服
務
年
資
，
以
服
務
十
年
以
上
者
為
多
，
有
五
位
，
平
均
之
服
務
年

資
為
一
五
﹒
四
年
，
以
下
依
訪
談
結
果
分
述
。

付
志
工
招
募
與
培
訓

1

怠
工
招
募

各
所
管
理
者
招
募
志
工
方
式
不
盡
相
同
，
有
於
門
診
及
各
區
活
動
中
心

貼
公
告
海
報
、
發
送
招
募
單
張
、
技
學
校
志
工
媽
媽
、
到
婦
女
會
等
團
體
宣

傳
、
於
區
公
所
或
鄰
里
長
會
議
時
宣
傳
、
請
鄰
里
長
推
薦
、
於
門
診
或
辦
活

動
時
主
動
詢
問
民
眾
意
見
，
一
般
民
眾
得
知
消
息
會
感
興
趣
，
也
會
口
耳
相

傳
，
僅
一
位
管
理
者
藉
由
電
台
記
者
訪
問
及
登
報
方
式
招
募
志
工
。

志
工
報
名
基
本
條
件
為
需
熱
心
、
不
計
酬
勞
、
會
識
字
、
會
寫
字
、
且

懂
國
台
語
0

多
數
管
理
者
指
出
未
來
在
招
募
時
，
欲
限
制
年
齡
低
於
五
十

歲
、
教
育
程
度
園
中
以
上
，
以
及
有
較
多
時
間
可
參
與
者
，
期
望
能
因
此
提

昇
志
工
的
水
平
。

2

乏
主
持
訓

由
於
從
事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相
關
服
務
行
為
，
需
要
專
業
知
能
，
針
對
此

點
，
各
所
管
理
者
依
據
衛
生
所
業
務
上
的
需
求
，
並
調
查
志
士
欲
接
受
訓
練

的
課
程
相
互
配
合
。
訓
練
內
容
多
為
身
高
體
重
與
血
壓
之
測
量
、
資
料
表
格

的
填
寫
等
;
此
外
，
為
配
合
衛
生
所
的
業
務
，
如
乳
癌
防
治
(
乳
房
自
我
檢

查
)
、
骨
質
疏
鬆
篩
檢
等
作
相
關
訓
練
，
使
志
工
們
能
具
有
基
本
的
知
識
與

技
能
以
提
供
服
務
，
而
管
理
者
亦
依
據
其
能
力
給
予
適
當
的
工
作
指
派
。

培
訓
時
數
方
面
，
依
照
服
務
的
內
容
有
區
別
，
如
量
血
壓
需
修
習
的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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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包
括
為
什
麼
要
量
血
壓
、
什
麼
是
高
/
低
血
壓
、
如
何
量
血
壓
及
固
覆
示

教... 

等
，
資
料
填
寫
規
則
則
依
不
同
的
單
張
，
如
預
防
注
射
的
填
寫
單
指

導
;
此
外
，
也
提
供
志
工
成
長
方
面
的
課
程
，
如

.. 

快
樂
志
工
之
精
神
講

座
，
一
般
約
二
至
四
個
小
時
(
半
天
)
的
訓
練
，
且
是
統
三
段
時
間
將
志

工
集
合
起
來
訓
練
。
各
區
衛
生
所
上
課
時
間
不
盡
相
同
，
約
三
至
六
個
月
上

一
次
課
，
每
次
上
課
有
簽
到
簿
以
方
便
瞭
解
志
工
研
習
情
形
，
僅
一
管
理
者

在
志
工
上
過
相
關
課
程
後
，
於
記
錄
卡
上
貼
上
標
籤
記
號
作
為
記
錄
。

有
少
數
管
理
者
表
示
目
前
衛
生
局
的
受
訓
課
程
很
多
，
認
為
對
志
工
知

識
增
加
己
足
夠
，
且
要
集
中
志
工
同
一
時
間
受
訓
有
困
難
，
加
上
衛
生
所
缺

乏
人
力
、
時
間
及
經
費
再
安
排
其
他
課
程
受
訓
，
因
此
只
好
利
用
門
診
或
辦

活
動
時
在
場
，
私
下
指
導
及
個
別
教
育
。

尚
志
工
運
用

1

之
工
運
用
概
況

管
理
者
表
示
，
志
工
流
動
率
低
，
僅
一
區
管
理
者
指
出
因
近
年
來
經
濟

不
景
氣
，
加
上
缺
乏
經
費
，
因
而
導
致
志
工
流
失
到
褔
利
較
佳
的
單
位
(
如

戶
政
、
市
政
)
，
且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經
費
的
補
助
，
在
茶
水
、

B
m餐
費
等
費

用
大
多
是
由
衛
生
所
的
工
作
人
員
自
掏
腰
包
，
因
此
有
一
位
管
理
者
表
示
不

願
再
招
募
志
工
，
以
免
增
加
工
作
人
員
的
經
濟
負
擔
，
但
多
數
管
理
者
希
望

再
增
加
志
工
人
數
，
以
提
高
為
民
服
務
的
品
質
。

目
前
衛
生
所
志
工
參
與
服
務
的
項
目
不
一
(
見
表
七
)
，
多
為
非
侵
入

性
的
檢
查
與
簡
單
的
文
書
業
務
為
主
，
如

.. 

暈
身
高
、
體
重
、
填
寫
表
單
，

志
工
多
能
勝
任
衛
生
所
指
派
的
工
作
;
至
於
未
來
可
擴
充
的
服
務
項
目
尚
有

電
腦
輸
字
的
文
書
工
作
、
預
防
注
射
的
催
注
、
活
動
的
執
行
(
如
登
革
熱
防

治
員
、
肺
結
核
觀
察
員
或
訪
視
獨
居
老
人
)
，
但
管
理
者
表
示
若
要
擴
大
志

主
服
務
項
目
，
則
需
讓
志
工
接
受
更
多
的
課

程
與
訓
練
，
以
提
昇
志
工
的
專
業
能
力
，
同

時
給
予
適
當
的
經
費
，
提
供
茶
水
、
便
當
以

降
低
流
動
率
，
甚
至
給
予
志
工
保
險
，
以
確

保
其
外
出
執
行
服
務
的
安
全
。

2

乏
正
逢
周
之
困
難

管
理
者
表
示
志
工
運
用
的
困
難
主
要
為

經
費
的
缺
乏
，
例
如

.. 

訓
練
課
程
的
師
資
費

用
，
志
工
的
學
餐
費
等
，
目
前
都
是
由
主
作

人
員
來
分
擔
費
用
，
因
而
易
造
成
工
作
人
員

的
負
擔
，
也
因
經
費
缺
乏
而
致
志
工
流
失
到
制

福
利
較
佳
的
單
位
或
是
選
擇
有
褔
利
可
謀
的
制

活
動
參
與
，
甚
至
增
加
了
志
工
招
募
的
困
糾

難
。
此
外
，
有
管
理
者
表
示
有
時
志
工
會
臨
位

時
請
假
，
無
法
立
即
找
到
替
代
的
人
力
，
因

U

而
增
加
工
作
人
員
的
負
擔
，
或
是
因
臨
時
被

U

上
級
通
知
需
舉
辦
活
動
，
未
能
找
到
己
受
過
表

訓
練
且
時
間
可
配
合
的
志
工
，
抑
或
是
有
些
志
工
因
年
紀
大
或
粗
心
而
無
法

提
供
具
品
質
的
服
務
，
也
會
帶
來
困
擾
。
然
而
，
基
本
上
多
數
管
理
者
對
志

工
的
運
用
感
到
滿
意
。

同
志
工
管
理
策
略

1

管
理
方
式

半
數
管
理
者
表
示
會
先
選
出
志
工
小
組
長
(
有
經
驗
及
領
導
能
力

者
)
，
由
小
組
長
負
責
排
班
表
及
調
動
人
員
，
目
前
皆
有
誰
志
工
到
班
簽

區成 量身高/ 全血壓 協助掛號/填寫表單 Z且診 電話為民活動衛教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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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，
但
因
基
於
人
情
，
尚
無
採
用
無
故
不
到
除
名
的
方
式
。
每
位
志
工
都
有

該
區
志
工
通
訊
錄
，
彼
此
都
很
熟
，
若
臨
時
有
事
會
先
打
電
話
予
管
理
者
或

跟
隊
長
請
假
，
有
時
志
工
自
己
會
找
人
換
班
。
也
有
半
數
管
理
者
為
避
免
引

起
糾
紛
或
遭
致
其
他
志
工
不
服
，
無
特
別
編
制
制
度
(
如
小
組
長
)
，
其
排
班

大
多
事
先
請
志
工
填
寫
空
閒
時
間
，
由
管
理
者
自
行
排
班
三
個
月
一

次
)
，
在
管
理
上
並
無
困
難
。

有
編
制
組
長
的
志
工
們
在
有
意
見
時
多
反
應
給
組
長
，
由
組
長
負
責
與

管
理
者
溝
通
;
其
他
的
多
由
志
工
直
接
向
管
理
者
反
應
。
若
有
較
重
要
的
事

項
，
管
理
者
與
同
仁
取
得
共
識
後
再
向
志
工
說
明
，
如
志
工
提
出
簽
到
簿
登

記
之
執
行
。

2

定
期
聚
會

志
工
定
期
緊
會
方
面
，
因
無
經
費
補
助
，
多
數
衛
生
所
約
半
年
辦
一
次

緊
餐
，
由
所
內
主
作
人
員
共
同
付
費
。
至
於
檢
討
會
大
多
在
上
完
訓
練
課
程

後
或
軍
餐
聯
誼
時
進
行
，
不
另
安
排
時
間
。

一
位
管
理
者
表
示
該
所
志
工
因

年
齡
層
不
同
、
牽
掛
家
務
、
時
間
無
法
配
合
，
且
聯
絡
不
便
，
因
此
參
加
緊

會
或
檢
討
會
情
形
並
不
踴
躍
，
以
致
改
採
與
志
工
私
下
討
論
方
式
交
流
意

見
。

3

之
王
長
期
間
爪
務
之
原
因

目
前
衛
生
所
並
無
給
志
工
特
別
福
利
，
如
果
志
工
期
望
衛
生
所
給
予
物

質
上
的
回
饋
可
能
會
失
望
，
因
此
，
管
理
者
表
示
志
工
們
之
所
以
能
夠
長
期

服
務
的
原
因
可
能
為

•• 

工
作
人
員
對
志
工
們
的
尊
重
、
重
視
與
關
懷
，
並
不

因
其
是
志
工
而
將
他
們
的
服
務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
.. 

待
志
工
如
同
自
己
的
朋

友
，
視
其
為
整
個
國
隙
中
的
一
分
子
;
人
員
能
給
予
適
時
的
關
心
與
鼓
勵
。

因
此
指
出
，
管
理
者
必
須
具
較
高
的
敏
銳
度
，
議
志
工
們
感
受
重
視
與
溫

暖
。
雖
無
多
餘
的
經
費
可
給
予
獎
勵
，
但
平
時
多
準
備
茶
水
、
點
心
，
優
先

讓
志
工
接
受
健
康
篩
檢
，
運
用
社
會
及
醫
療
資
源
回
饋
志
工
，
也
是
激
勵
他

們
的
方
法
。
此
外
，
管
理
上
若
管
理
者
了
解
並
善
用
其
能
力
，
於
排
班
時
避

免
每
次
指
派
相
同
之
服
務
項
目
，
使
其
感
覺
受
重
視
，
加
上
志
工
於
參
與
活

動
中
獲
得
的
自
我
肯
定
，
與
知
識
的
增
加
所
得
到
的
自
我
實
現
感
也
是
志
工

得
以
長
期
參
與
的
原
因
。

管
理
者
多
認
為
需
再
加
強
經
費
上
的
補
助
，
以
提
供
志
工
們
一
些
福
利

作
為
鼓
勵
，
如
茶
水
費
、
誤
餐
費
、
保
險
、
意
餐
活
動
等
，
此
外
，
也
可
善

用
經
費
加
強
志
工
們
的
訓
練
課
程
及
研
習
會
。

討
論

一
、
參
與
台
商
常
清
主
-
m
m爪務
之
工
持
質
與
想
法

付
特
質

本
研
究
發
現
，
參
與
台
南
市
衛
生
所
服
務
志
工
特
質
九
七
﹒
六
%
為
女

性
，
平
均
年
齡
五
十
一
﹒
一
歲
，
具
國
中
以
上
教
育
程
度
者
有
六
七
﹒

O

%
'
九
0
.
二
%
已
婚
，
且
五
七
﹒
三
%
無
職
業
。
以
上
特
質
與
國
內
外
志

工
特
質
發
現
相
符
合
，
如
施
教
裕
(
民
九
十
)
指
出
，
國
內
志
工
人
口
特
質
中

以
中
年
家
庭
主
婦
居
多
，
年
輕
的
大
專
生
和
高
中
職
學
生
、
男
性
就
業
人
口
氏

以
及
老
年
或
退
休
人
口
的
比
例
偏
低
，
鄭
讚
源
(
民
八
十
六
)
也
表
示
，
參
且

與
者
以
有
配
偶
、
專
科
以
上
教
育
程
度
為
多
，
在
國
外
，
有
研
究
調
查
顯
示
十

志
工
人
口
中
，
已
婚
者
較
未
婚
者
多
、
女
性
比
男
性
多

(
E
品
。
旦
O
E

恃

∞
O
C
片
。F
H泡
泡h
H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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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參
與
動
機

參
與
動
機
方
面
，
本
研
究
發
現
，
衛
生
所
志
工
參
與
動
機
之
前
五
項
排

序
為
「
服
務
他
人
」
、
「
充
實
自
己
」
、
「
貢
獻
社
會
」
、
「
結
交
朋
友
」
、

「
做
好
事
/
積
陰
德
」
'
與
鄭
氏
分
析
四
萬
二
千
七
百
二
十
八
人
的
參
與
動
機

原
因
排
序
依
次
為
「
可
以
幫
助
他
人
，
貢
獻
社
會
」
、
「
純
粹
為
了
服
務
他

人
」
、
「
做
好
事
、
積
陰
德
」
、
「
可
以
結
交
朋
友
」
及
「
可
以
充
實
自
我
」

略
有
出
入
。
根
據
曾
華
源
、
鄭
讀
源
和
陳
政
智
(
民
八
十
七
)
研
究
志
願
工

作
者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動
機
，
大
都
表
示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時
，
大
都
已

有
自
己
的
想
法
或
目
標
，
參
與
時
的
主
要
期
望
在
個
人
的
成
長
，
包
括
知
識

技
巧
的
學
習
、
自
我
價
值
與
能
力
的
肯
定
;
另
一
方
面
，
希
望
能
夠
貢
獻
個

人
力
量
，
確
實
使
人
受
益
，
顯
現
在
參
與
動
機
上
，
個
人
成
長
收
穫
多
於
社

會
道
德
意
識
的
宣
示
，
其
論
點
可
由
本
研
究
加
以
證
賞
。

同
參
與
持
續
性

根
接
研
究
顯
示
，
國
內
志
工
參
與
和
持
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動
機
，
受

個
人
因
素
、
情
境
因
素
和
兩
者
互
動
關
係
之
影
響
(
曾
騰
光
、
曾
華
源
，
民

九
十
)
，
因
而
志
願
服
務
是
否
可
長
期
持
續
並
穩
定
的
投
入
是
很
重
要
的
課

題
(
施
教
裕
，
民
九
十
)
。
本
研
究
發
現
，
衛
生
所
志
工
參
與
服
務
之
持
續

性
超
過
一
年
以
上
者
有
八
二
﹒
九
%
'
且
近
半
數
(
四
三
﹒
九
%
)
服
務
已

超
過
三
年
，
顯
示
志
工
持
續
參
與
的
事
實
。
由
管
理
者
訪
談
發
現
，
目
前
衛

生
所
並
無
給
志
工
特
別
福
利
，
志
工
們
之
所
以
能
夠
長
期
服
務
的
原
因
可
能

為.• 

工
作
人
員
對
志
工
們
的
尊
重
、
重
視
與
關
懷
，
並
不
因
其
是
志
工
而
將

他
們
的
服
務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;
待
志
工
如
同
自
己
的
朋
友
，
視
其
為
整
個
團

隙
中
的
一
分
子
;
人
員
能
給
予
適
時
的
關
心
與
鼓
勵
。
此
也
證
實
管
理
者
必

須
受
充
分
的
訓
練
、
並
且
其
備
積
極
的
態
度
與
良
好
的
督
導
技
巧
。
因
此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管
理
，
是
一
件
結
合
領
導
才
能
與
管
理
技
巧
之
全
方
位
的
工

作
(
陳
馨
馨
，
民
八
十
七
)
。
而
數
據
顯
示
，
志
工
參
與
所
內
人
員
相
處
愉
快

佔
九
七
﹒
六
%
'
亦
叮
能
是
支
持
其
長
期
投
入
之
因
素
。

側
志
工
招
募

曾
華
源
(
民
九
十
)
指
出
，
許
多
有
意
從
事
志
士
服
務
者
，
缺
乏
參
與

資
訊
與
機
會
，
其
指
出
許
多
人
從
事
志
工
服
務
，
都
是
由
親
朋
好
友
介
紹
，
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機
會
的
資
訊
不
易
獲
得
。
本
研
究
開
卷
發
現
，
志
工
們
有
六

一
﹒
O
%
由
鄰
居
親
友
處
得
知
招
募
消
息
，
而
且
八
六
﹒
六
%
認
為
有
效
的

招
募
方
法
是
由
志
工
們
以
滾
雪
球
的
方
式
協
助
找
人
，
以
上
印
證
學
者
所

言
。
志
願
服
務
體
系
之
運
作
與
政
經
環
境
改
變
息
息
相
關
，
目
前
政
府
各
部

門
越
來
越
重
視
志
願
服
務
體
系
，
且
已
通
過
志
願
服
務
法
(
曾
騰
光
、
曾
華

源
，
民
九
十
)
，
內
政
部
近
幾
年
「
國
民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資
料
顯

示
，
國
人
最
近
一
年
參
與
社
會
公
益
活
動
之
比
率
逐
年
下
降
，
由
八
十
五
年

至
八
十
八
年
依
序
為
五
五
﹒
二
%
、
四
八
﹒
三
%
、
四
二
﹒
八
%
及
二
五
﹒

六
%
.. 

然
而
，
願
意
參
加
保
健
業
務
人
數
比
率
依
序
為
二
﹒
六
%
、
四
﹒
三

%
、
三
﹒
六
%
及
一
一
﹒
五
%
'
顯
示
有
逐
年
上
升
的
趨
勢
(
曾
華
源
，
民

九
十
)
，
顯
示
有
越
來
越
多
的
人
，
對
投
入
保
健
服
務
有
興
趣
。
吾
人
期
望

未
來
衛
生
所
在
志
工
招
募
上
能
更
有
效
，
使
有
志
參
與
服
務
者
能
有
管
道
取

得
資
訊
。-

一
、
台
商
布
斯
主-
m怠
工
參
與
照
務
現
況

學
者
們
指
出
，
於
國
內
慈
善
公
益
觀
念
影
響
下
，
志
工
參
與
層
面
窄
，

而
且
層
次
也
低
，
致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偏
重
在
慈
善
性
和
庶
務
性
工
作
，
不
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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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元
化
(
曾
騰
光
、
曾
華
源
，
民
九
十

.. 

會
華
源
，
民
九
十
)
，
其
論
點
與

本
研
究
志
工
問
卷
調
查
結
果
及
管
理
者
訪
談
結
果
之
發
現
相
似
，
顯
示
志
工

服
務
內
容
主
要
為
不
需
專
業
的
庶
務
性
工
作
為
主
，
如
協
助
報
到
(
八
九
­

O
%
)
、
量
身
高
體
重
(
七
六
﹒
八
%
)
，
雖
然
如
此
，
仍
有
高
達
七
0
.
七

%
的
志
工
表
示
不
想
增
減
現
有
之
服
務
項
目
。
會
騰
光
、
曾
華
源
(
民
九
十
)

指
出
，
內
政
部
「
八
十
五
年
八
十
八
年
國
民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資
料

顯
示
，
國
人
最
近
一
年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類
別
反
映
國
人
志
願
服
務
內
容
多
為

補
充
性
和
勞
務
性
，
此
或
由
於
國
內
的
社
會
發
展
趨
勢
不
同
於
歐
美
，
並
沒

有
類
似
西
方
「
公
民
」
或
「
社
區
」
的
概
念
，
以
至
於
志
願
服
務
偏
向
從

「
慈
善
布
施
」
的
角
度
發
展
而
來
，
其
進
一
步
由
現
有
調
查
發
現
，
圍
內
志

願
服
務
概
念
上
之
意
涵
大
都
立
基
於
慈
善
利
他
的
觀
念
，
然
而
學
者
們
指

出
，
今
日
之
志
願
服
務
內
涵
已
擴
大
許
多
，
其
精
神
應
包
括
激
起
民
眾
對
社

會
的
關
心
、
以
專
業
的
訓
練
及
管
理
方
式
、
透
過
社
會
參
與
及
付
出
的
過

程
，
激
發
國
人
對
社
會
的
責
任
感
，
顯
示
志
工
參
與
動
機
與
服
務
的
社
會
價

值
觀
有
待
擴
大
和
多
元
化
，
未
來
之
志
工
運
用
，
不
應
侷
限
於
對
已
發
生
之

問
題
提
供
補
充
性
、
勞
力
性
、
同
情
性
、
消
極
性
服
務
，
還
可
擴
大
參
與
機

構
決
策
、
積
極
反
映
社
會
需
求
和
主
動
爭
取
權
益
之
行
動
(
曾
騰
光
、
曾
華

源
，
民
九
十
)
。

=
一
、
台
商
韋
斯
主-
m乏
正
培
訓
與
管
理

本
研
究
發
現
，
參
與
衛
生
所
服
務
的
志
工
中
，
八
六
﹒
六
%
表
示
受
過

相
關
的
教
育
與
訓
練
，
且
九
八
﹒
八
%
之
志
工
表
示
對
於
指
派
的
工
作
可
勝

任
，
無
困
難
.. 

由
管
理
者
訪
談
結
果
，
也
確
認
各
所
對
於
志
工
皆
提
供
具
結

構
式
的
教
育
訓
練
。
有
關
志
工
運
用
困
難
之
部
分
，
管
理
者
指
出
，
主
要
問

土-4均
勻

題
在
於
無
經
費
補
助
，
以
至
於
茶
水
/
聯
誼
盟
主
費
、
教
育
訓
練
費
，
皆
需
的

由
所
內
人
員
負
擔
。
此
外
，
研
究
者
發
現
，
管
理
者
多
採
傳
統
的
管
理
策
辰

略
，
安
排
人
力
以
因
應
服
務
需
求
，
若
人
力
供
需
無
問
題
，
則
不
認
為
管
理
你

有
困
難
，
吾
人
亦
發
現
，
管
理
者
於
規
劃
志
願
服
務
上
難
有
完
整
的
構
想
，
第

印
證
曾
騰
光
、
曾
華
源
(
民
九
十
)
所
言
，
一
般
組
織
中
的
管
理
階
層
因
為
村

誤
解
志
工
服
務
之
本
質
，
運
用
志
工
的
目
標
常
只
是
希
望
節
省
經
費
，
缺
乏
六

培
養
專
責
人
才
之
遠
見
，
因
而
未
能
妥
善
規
劃
志
願
人
力
之
工
作
內
容
及
工
期

作
方
式
，
如
招
募
、
訓
練
、
激
勵
措
施
與
策
略
、
服
務
規
範
及
管
理
準
則
、

以
及
對
志
工
服
務
之
督
導
及
評
值
。
此
外
，
亦
反
映
出
國
內
大
多
數
非
營
利

組
織
並
不
認
為
志
願
服
務
是
需
要
專
業
人
員
來
經
營
管
理
，
是
以
目
前
多
數

機
構
習
慣
以
經
驗
法
則
來
處
理
問
題
，
視
志
工
為
免
費
的
人
力
，
可
以
節
省

費
用
，
並
未
重
視
志
工
安
全
、
服
務
品
質
、
被
服
務
者
權
益
與
機
構
功
能
實

踐
等
等
因
素
，
也
因
而
未
來
各
機
構
如
何
於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注
意

管
理
上
之
規
劃
以
提
升
服
務
品
質
與
成
效
極
為
重
要
。

8古

論

二
十
一
世
紀
是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快
速
發
展
的
年
代
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亦

成
為
重
要
的
施
政
方
針
;
志
工
的
投
入
意
昧
著
，
其
與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關
係

更
形
重
要
(
余
紅
相
，
民
八
十
六
)
。
在
專
業
與
服
務
的
前
提
下
，
衛
生
所

如
何
妥
善
連
用
志
願
服
務
，
實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。

現
階
段
政
府
積
極
推
展
之
社
區
健
康
營
造
，
雖
提
倡
「
社
區
為
夥
伴
」

(
2
B
E
E
-句
B
M
M
m
R口
。
門
)
，
需
要
社
區
每
一
份
子
主
動
的
參
與
，
然
而
民
眾

仍
多
屬
被
動
，
需
要
社
區
中
主
要
關
鍵
者
(
如
組
織
機
構
)
招
募
志
工
推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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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健
康
營
造
事
業
(
君
自
已
m
g
s
g
s
z
z
h
w
o
n
v
己
治
法
)
。
本
研
究
發
現

台
南
市
目
前
參
與
衛
生
所
服
務
之
志
工
人
數
並
不
少
，
且
持
續
投
入
的
意
願

甚
高
。
若
欲
提
升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或
成
效
，
吾
人
建
議
於
管
理
層
面
上
，
如

何
妥
善
規
劃
志
工
連
用
以
提
供
服
務
方
案
，
創
新
服
務
內
容
，
並
妥
善
管
理

志
工
服
務
運
作
之
過
程
，
皆
涉
及
志
工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之
策
略
和
制
度
之
規

劃
'
尤
其
在
招
募
、
訓
練
、
安
置
、
督
導
、
獎
勵
、
福
利
與
安
全
保
障
等
等

制
度
連
作
上
，
需
有
更
謹
慎
之
思
考
(
曾
騰
光
、
會
華
源
，
民
九
十
)
。

〔
本
研
究
得
以
順
利
完
成
，
感
謝
台
南
市
各
衛
生
所
護
理
長
，
以
及
志
工
們

的
參
與
.. 

並
感
謝
助
理
陳
聯
儀
、
顏
佳
慧
的
協
助
及
行
政
院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
會
研
究
經
費
支
持
。
〕

(
本
文
作
啥
?
.• 

詩
來
站
站
盧
布
成
功
太
學
護
理
學
家
講
師
;
清
債
"
均
為
全
爾
布
斯

之
間
均
保
健
捍
鵲
居
民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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